附件1

第八届互联网辟谣优秀作品征集公告

为进一步扩大网络辟谣工作社会覆盖面，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网络辟谣，提高广大网民辨谣防谣能力，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办第八届互联网辟谣优秀作品征集展示活动。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网络辟谣作品。
一、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承办单位：新华网等
二、作品要求
（一）征集类别
此次作品征集面向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间原创并已公开发布的互联网辟谣作品，分为文字类、图片类、动漫音视频类、专题专栏类和优秀辟谣平台（账号）类五个类别，作品应聚焦网络辟谣主题，坚持正确导向，确保内容权威、事实准确、依法合规，并具备原创性、时效性与传播性。
（二）作品形式
1. 文字类。在相关行业或领域中内容权威、事实准确、专业性强的网络辟谣文稿，如即时辟谣文章、权威通报，科学解读长文、深度调查报道，事实快评等。字数3000字以内、格式为Word。
2. 图片类。主题鲜明、制作精良的静态或动态图片，致力于澄清谬误、解疑释惑，如漫画、长图、H5、海报等。提交格式为JPG或PDF，单个图片作品大小在5MB 以下，且不低于300像素；H5格式需提交网址链接。
3. 动漫音视频类。感染力强、辟谣效果好、教育引导网民提升识谣辨谣素养的动漫音视频，如歌曲、MV、动画片、微电影、公益宣传片、情景剧等。提交格式为可兼容的主流音视频格式（包括 MP3、WAV、MP4、MOV、MPEG 等），横竖屏皆可。视频声音和画面需保持同步，画质清晰。音频作品确保声音无失真、噪声杂音干扰以及音量忽大忽小等现象，单个音视频作品时长原则上应控制在5分钟以内。同时需提供与视频相应的完整作品脚本（含场景描述、角色台词、分镜设计等），或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核心剧情说明（字数500字以内）。
4. 专题专栏类。仅面向机构、团体征集、包括有关单位面向社会公众打造的重大网络辟谣宣传主题活动，开设的网络辟谣专题专栏，以及有关网络辟谣的特色产品或功能，组织开展的网络辟谣专项活动等。作品需上报网址链接或活动方案、媒体报道等，并附文字说明材料，介绍基本情况、特色亮点、取得成效等，字数500字以内，格式为word或PDF。
5. 优秀辟谣平台（账号）类。仅面向机构、团体征集，包括有关单位建立的专门开展网络辟谣与科普工作的网站、APP、新媒体账号等，具有固定名称、标识，通过持续、稳定的网络辟谣内容输出，成为长效辟谣阵地。需提交平台网址、账号名称、第三方影响力评价等，并附文字说明材料（字数500字以内，格式为word），介绍平台（账号）基本情况、原创情况、年发稿量等相关数据以及社会反响等，平台发布的辟谣作品原创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
（三）报名要求
1. 作品上传时，文件名称统一命名为“单位/作者+作品名称+作品类别（如文字类）”，选择对应的类别进行报送，同一作品只能选择一个类别。需严格按照系统要求填写正确的作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单位名称/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作品简介、发布链接、作品封面等。其中，作品简介部分需包含作品主题、创作背景、创作意义、传播效果等内容，字数不超过300字。
2. 已获评往届互联网辟谣优秀作品的，本届不再参与征集。同一作品只能提交一次，不可重复提交。
3. 专题专栏类和优秀辟谣平台（账号）类只面向机构、团体征集，请以单位名义注册，
4. 报名作品需在规定时间段内公开发布。
5. 使用AI技术创作的相关作品需按照《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有关规定添加“本内容经AI技术辅助生成”标识。
三、作品展示
拟于2026年5月发布第八届互联网辟谣优秀作品，在
[bookmark: _GoBack]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上对优秀作品进行宣传展示。
四、作品权益
（一）所有投稿的作品必须为原创，不存在版权侵权问题，作品中如使用他人肖像、照片，图片或音乐等内容，必须注明来源，且取得权利人或作品著作权人授权许可。作品内容所涉及的肖像权、著作权（版权）许可事宜由投稿者负责，如发生任何相关的法律纠纷，由投稿者负责解决并承担一切责任。
（二）投稿者一经投稿，即视为活动组委会对投稿作品拥有使用权、活动组委会有权对作品进行编辑，并通过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发布，发布时间不限。
（三）投稿的作品不得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要求。如违反，活动组委会有权随时微销该作品的参评权。如因作品侵权而使主办方遭受争议或索赔的，投稿者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五、其他说明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组委会有权对活动规则进行解释，并根据活动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投稿者应完整阅读本征集公告内容，一经投稿便视为同意受本征集公告内容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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